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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延续申请书


申 请 单 位：
(盖章)

填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

填表说明

一、延续产品安全标志有效期需填写《安全标志延续申请书》，《安全标志延续申请书》应在安全标志有效期届满90日前填写。

二、表1（延续产品登记表）。填写取得安全标志的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安全标志编号、有效期、产品有无变更（含确认的标准、图纸、说明书、主要受控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情况。

三、表2（生产技术条件基本情况登记表）。填写工商登记、技术文件、人员、生产设备、检验设备等与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登记、备案资料的变更情况。

四、如生产单位生产技术条件与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登记、备案的情况发生变化的，应提交《安全标志变更申请书》，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五、如产品技术文件及主要受控零（元）部件及重要原材料与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核准确认的备案资料发生变化的，应提交《安全标志变更申请书》，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如技术文件未经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确认，应提交技术文件供审查确认。

六、在安全标志有效期内，产品生产单位生产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未通报，或不按核准确认的技术文件组织生产的、擅自更改技术文件的，一经发现视情况将给予暂停或撤销安全标志处罚。对于属延续安全标志的，将中止延续安全标志180天。 

《安全标志延续产品申请书》及相关材料，一份生产单位留存，一份寄（交）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附电子版）。

通讯地址：北京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东路5号煤科总院内（100013）

联系电话：84264266

表1：

延续产品登记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执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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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产技术条件基本情况登记表

	事项
	有无变更
	实际情况

	工商注册登记
	名称
	
	

	
	住所（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注册资金（万元） 
	
	

	技术

文件
	产品标准
	
	

	
	产品设计（图）
	
	

	
	产品说明书
	
	

	人员
	技术人员
	
	


	
	检验人员
	
	

	生产检验设备
	主要生产设备
	
	

	
	主要检验设备（仪表）
	
	

	联系人

电　话
	安标联系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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